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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鲤政人社许准字〔2022〕4号

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
申 请 人：福建合创众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经营场所：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赤土社区南环路 1129-11

号 2 楼 221号

法人代表：苏建才

申请人于 2022年 2月 22日向本机关提出人力资源服务职业

中介许可申请（受理事项编号：11350502003819038722022200

01），经对所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查，符合法定条件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》，《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》（中华人

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00号）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一、准予福建合创众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从事职业中介

活动并到我局窗口领取《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》。

二、申请人取得《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》后，应当妥善保管，

不得伪造、变造、买卖、出租、出借。除发证机关外，其他任何

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收缴和吊销。

三、申请人登记注册事项发生变化或者终止经营活动时，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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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自工商变更或者注销登记办理完毕之日起 15 日内向发证机关

申请变更或者注销登记。

四、申请人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向我局就业和

人才人事公共服务中心提交上一年度人力资源服务年度报告，如

实报告经营情况（包括行政许可和备案事项、注册资本实缴情况、

经营活动情况、财务情况等内容）后，发证机关对《人力资源服

务许可证》进行年度报告公示。

泉州市鲤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2年 2 月 22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: 市人社局，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、就业和人才人事公共服务中心。

泉州市鲤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 2月 22日印发


